《牡丹社会保险缴费卡》的使用介绍

《牡丹社会保险缴费卡》（以下简称“缴费卡”）是上海市社会保险基金结算管理中心和中国工商银行联合发行的特定金融联名卡，用于参保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和办理社会保险事务的资格确认。

一、《缴费卡》的缴费功能

（一）《缴费卡》正面19位帐号为单位的缴费账号，《缴费卡》充值可以为现金、转帐支票、贷记凭证等几种方式。其中以“贷记凭证”充值方式为最佳。

1、现金：参保单位需填制一式两联“现金解款单”，连同现金一起交到就近的工商银行对公网点；银行收妥款项后，在“现金解款单”第一联（回单）上加盖“业务清讫章”后交还给参保单位。
收款人全称：参保单位名称
收款人帐号：021800-《缴费卡》帐号（19位）
2、转帐支票：参保单位需填制一式两联“进帐单”，连同转帐支票一起交到就近的工商银行对公网点，由银行在第一联（收帐通知）上加盖“受理凭证专用章”后交还参保单位。
持票人全称：参保单位名称
持票人帐号：021800-《缴费卡》帐号（19位）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第一支行
3、贷记凭证：参保单位填制贷记凭证后提交其开户银行，由其开户银行将款项划至《缴费卡》帐户。
收款人全称：参保单位名称
收款人帐号：021800-《缴费卡》帐号（19位）
收款人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第一支行

（二）《缴费卡》的查询

参保单位可根据《缴费卡》背面签名条上的卡号，通过电话63742908、63741323查询本单位《缴费卡》的帐户余额及历史明细。
二、《缴费卡》的办事功能
《缴费卡》的芯片已经记载参保单位基本信息，参保单位签妥《<牡丹社会保险缴费卡>使用承诺书》取得持卡办事资格后，可以通过读卡确认参保单位身份，单位持卡人可采取口头申报或填写办事提示单的方式，办理各类社会保险事务。对于社会保险经办业务结果，持卡人的签名确认与单位公章具有同等效力，最大程度简化社会保险办事手续。

友情提示：

· 当《缴费卡》遗失、被盗等情况发生，参保单位应及时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挂失补办手续。在补办期间参保单位依然可以按原《缴费卡》19位帐号进行充值，不影响参保单位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由于《缴费卡》是特定金融联名卡，其卡内资金专项用于缴纳社会保险费，未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认可，其卡内资金无法挪作他用。

· 在《缴费卡》遗失期间，可以在相关业务表式上加盖单位公章继续办理社会保险事务。
